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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典大學校院董事會成員一直以來均是由教育部正式任命，差別

僅為提名方式及程序歷年來有所變化。自2007年為止，瑞典大學校院

董事會成員除學生及教師代表外，其餘成員人選全由政府指派，2007

年以後則改為由大學校院自行提出董事會主席及成員名單建議，再交

由政府核備任命。 

2007年開始的董事會成員任命程序，其事際上操作方法是由校長

提名董事會成員。但因學校校長是經由董事會提名，造成校長及董事

會職責關係模糊狀況，因此教育部提出董事會成員選任方式及程序的

修改建議。 

教育部部長Jan Bjorklund認為政府不應干預大學校院董事會提

名人選，但為避免校長及董事會在雙方關係出現衝突時造成提名系統

無法運作的情形，而提出修改董事會提名方式的必要性。 

這項教育部提出的董事會主席及董事會成員核備建議裡，原則上

仍建議名單交由政府核備任命，僅對其中的程序作業提出建議。建議

的新提名程序和現有提名程序不同處在於，建議董事會成員不再由校

長提名，而是改由向大學外尋找對高等教育行政運作具相關知識的人

另成立客觀中立的一至數個提名委員小組。將董事會成員提名人選工

作改由提名委員小組負責，找出大學校院董事會適任人選。 

建議書內提出提名委員小組的兩項可行方案： 

方案一：成立全國提名委員小組－全國提名委員小組負責為全國

各大學校院董事會找出適任董事會成員。該委員小組成員名單由全國

所有大學校院提名，政府或中央委托的公家機構核備委任。 

方案二：成立各校提名委員小組－各校提名委員小組由政府或中

央委託的公家機構（或省級單位指派的機構）對每所大學校院提出的

各校提名委員小組進行核備委任。 

政府擬將上述兩項建議方案交由各相關機構評估後再做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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